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關係之探討
       —由馬告國家公園設立談起

林秋綿(
摘要：台灣國家公園設立之初，因引進美國國家公園「無人公園」的模式，在與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重疊地區，引發了許多衝突事件，原住民對國家公園便產生了排斥的心理。但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過程中，卻可看到贊成及反對的兩種立場對立的原住民身影。馬告國家公園與過去已成立的國家公園究竟有何不同，能讓部分原住民贊成？其原因為何乃本文探討之重點。希冀從此一發展中找出化解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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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國家公園之設立觀念，可追溯至1860年代，由於美國西部的開發與工業化，不斷的對自然景觀造成人為破壞，引發了當時的知識菁英對於自然資源與環境的重視，促成了美國國家公園的發軔。1872年，美國立法通過設立了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此時國家公園之設立，著眼於避免自然環境遭受人為之破壞，使得「保護」成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核心（行政院原民會，2001）。這種傾向於排除式（exclusive）的管理模式，過度偏向野生生物與自然景觀的保育，忽略了對當地居民參與的重視以及社會人文的關注。國家公園設立後，接踵而來的限制，如狩獵漁撈之禁令、自然資源利用的限制，大大影響當地原住民的生活及傳統文化，甚至以強迫之方式將當地的印第地安人遷移至國家公園範圍外。這種「無人公園」的概念對其他國家設立國家公園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乃至於台灣國家公園的設立也是沿用這種「無人公園的概念」。
然1970年代，國際原住民開始積極爭取其土地原有權利，美國及加拿大也在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上做適當的修正，而如何整合當地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的保育，漸漸成為國際間的新議題（宋秉明，1999）。
台灣政府雖於1972年即公布了國家公園法，但卻遲至1984年才正式成立了第一個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至今又陸續成立了六個國家公園
。其中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皆座落於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之中，國家公園成立之時，並未與原住民取得共識，導致原住民與國家公園間的衝突時有所聞。雖然台灣設立國家公園時，國際上在國家公園的設立理念已趨向於當地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的保育並重，然台灣並未將此潮流納入國家公園設立概念中。因此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當局的衝突時有所聞。後來台灣政府欲設立的幾個位於原住民生活領域的國家公園如蘭嶼及能丹，皆受到原住民的反對，而未能順利成立。
過去台灣國家公園的設立，幾乎都是官方強勢主導，然籌設中的馬告國家公園，卻是第一個由民間團體催生的國家公園。但是這個籌設中的國家公園也可能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議題。在催生國家公園的遊行中出現了新竹尖石鄉原住民的身影，然在內政部抗議設立的人群中，同樣也有來自於宜蘭大同鄉的原住民。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引燃了原住民不同部落間的歧見，究竟馬告國家公園設立理念與過去設立的國家有何不同？其會為過去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的衝突關係帶來什麼影響，為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二、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之關係

台灣的國家公園法在1972年即立法通過實施，但至今從未修正過。以下從該法之內容檢視國家公園成立後對原住民的影響。
（一）就設立目的而言

依國家公園法第1條，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乃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動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這很明顯的看出國家公園的目標係以保育及保護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為主。看不出國家公園有任何重視原住民的地方。
（二）就國家公園的選定標準而言
依國家公園法第6條之規定，國家公園之選定標準如下：

1、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或孑遺動植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2、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3、具有天賦育樂資源，風景特異，交通便利，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由此條文看來，選定標準中也沒有任何提及原住民的相關規定。原住民是國家公園內一項很重要的人文資產，但依本條條文來看國家公園之選定係以自然資源與遺跡或古蹟為主，未將原住民這項人文資產考慮在內。
（三）就禁止行為而言

國家公園法第13條：國家公園內禁止下列行為：
1.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2.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3.污染水質或空氣。
4.採折花木。
5.於樹木、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6.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7.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這些規定影響原住民的生活甚鉅，包括建築房舍、從事農耕、漁牧、採集、砍伐林木及喪葬使用等全在禁止之列。這項規定也是引發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最主要之根源。從保護自然生態的角度出發，這樣的規定或有其必要性，但完全禁止的行為，卻讓居住在國家公園及其周邊的原住民，被迫改變其原來賴以為生的生活方式，甚或影響其傳統文化之延續。原住民最常質疑：「我在原來的獵區內狩獵為什麼不可以？」「我種東西為什麼還要得到允許？」「採摘野菜、或礦石為什麼被罰錢？」 問題的答案是因為「在國家公園內禁止這些行為！」原住民不但連摘野菜、撿石頭都會被逮捕，甚至連房子都沒辦法翻修。因此造成原住民對國家公園的反感，衝突及抗爭事屢見不鮮。以下整理了歷年來原住民對國家公園的抗爭事件
：

※1988年5月花蓮縣秀林鄉鄉民代表大會決議譴責太魯閣國家公園危害原住民原有權益。 
 ※1990年10月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崇德、及秀林三村太魯閣族村民在村民大會強烈指責太魯閣國家公園「老大」作風及未重視當地原住民權益。 
 ※1990年10月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的布農族村民，北上立法院抗議劃入玉山國家公園影響生計，首度將國家公園與原住民傳統生存權益的衝突問題搬上全國政治舞台。 
· 1991年10月由原住民組成的反對設立雪霸國家公園委員會，在新竹舉行會議，認為大霸尖山是泰雅族人傳統聖山，開發將嚴重侵入族人生活空間。 
· 1993年2月蘭嶼原住民組隊至內政部抗議，反對設立蘭嶼國家公園。
 ※1993年4月太魯閣族原住民五十餘人，完成有關修改國家公園法請願書的簽署活動。5月太魯閣族人赴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要求修改國家公園法及開放國家公園內的狩獵權給原住民。 
 ※1993年6月百餘位來自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的布農族代表，再度到立法院及內政部，抗議土地被劃入國家公園的範圍內，要求將山地保留地劃出玉山國家公園，修改國家公園法及允許狩獵。 
 ※1993年6月玉山、太魯閣、雪霸、蘭嶼等四區國家公園原住民陸續舉辦各區公聽會，並計劃聯合要求修改法令，允許適當狩獵與開墾。 
· 1994年10月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太魯閣族一千餘人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為訴求進行抗爭。
· 1993年3月規劃中的能丹國家公園原住民泰雅族、布農族，近300名在玉管處前宣示成立「反能丹國家公園自救會」表示不排除逕自封山，抵制到底。
    根據目前法令，國家公園內禁止狩獵、捕魚、採折花木；而公私建物之建設與拆除、礦石之勘探、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用、及放牧牲畜等活動都得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才能從事。這些限制不但可能對原住民造成經濟上的損失，也容易對他們的生活構成極大的困擾及不便，更是對他們文化的不尊重及產生侵犯。國家公園在設立之時未依「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的原則考慮當地原住民的生活力式，便制定了各種值得爭議的法令，並且以國家公園所屬之警察隊強制執行上述法令，以至於原住民不斷的以陳情、示威、抗議的方式對國家公園表達不滿的情緒及提出改變的要求（紀駿傑、王俊秀，1998）。
三、馬告國家公園設立之歷程

馬告國家公園的籌設，是森林運動的一個延伸。1998年間，保育人士賴春標先生發現退輔會利用整理棲蘭枯立倒木為由，砍伐生立木，透過媒體的報導引發了由數十個保育團體集結的「生態保育聯盟」的關注，1998年底，保育團體串連組成「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聯盟」，呼籲社會各界重視台灣原始檜木林的價值。1999年6月主管單位農委會宣布暫停枯立倒木處理作業，保護台灣原始檜木林的訴求，獲致初步的成功。但另有以「森林必須要經營管理」的學者及業界人士主張枯立倒木的移除正是促進檜木林相更新的手段。兩派陣營互不相讓，更互譏對方為「保存派」與「伐林派」。
兩派的對峙，導致了棲蘭山檜木森林究竟如何處置的不確定性。因此「保存派」人士開始主張藉由設立國家公園或其他生態保護區的方式，以抵抗「伐林派」的反撲行動，以便能永久保護台灣最完整的檜木原始林。「保存派」認為在幾種保護區的型態中不管是野生動物保護區、國有林自然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都沒有實質的預算、人力及執法人員，因此成立國家公園成了最佳選擇，此時「棲蘭山國家公園催生聯盟」成為生態保育聯盟的主導地位。1999年底發動大規模遊行，正式催生「棲蘭檜木國家公園」，並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尋求支持。但泰雅族的原住民卻提出棲蘭山是他們口中的馬告山，反對漢人設立國家公園，枉顧他們的傳統文化與生存權利。這次的遊行讓原住民的議題浮現。
2000年3月陳水扁意外當選，為了兌現選舉承諾，新政府開始著手規劃設立一個保護原始檜木林的國家公園。2000年8月規劃案舉行成果發表，企圖在不觸及退輔會營林利益下設立一個新的國家公園。而這個規劃案也未與原住民充分溝通，因此不但沒有得到「保存派」人士的支持，更引起了泰雅族原住民的反感。這個規劃案也促成了「保存派」人士和部分泰雅族原住民的結盟，開始思考設立一個與原住民共管的新國家公園的模式。為了表達對原住民尊重這個國家公園的名稱訂為「馬告國家公園」，內政部成立「馬告國家公園諮詢委員會」邀請原住民、保育團體、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以及學者共同商議來推動國家公園的成立。2000年底，泰雅族原運人士和保育團體化解了彼此對國家公園認知不同而產生的歧見，希望創設一個嶄新的，讓原住民可以具體參與與國家共管的國家公園，結合保護檜木林的自然保育以及提振部落產業發展。這是台灣國家公園的發展史上，原住民積極參與規劃的首例。
雖然馬告國家公園的規劃，有原住民實際參與，然而仍有其他原住民的反對，他們對共管機制提出質疑，對國家公園過去限制原住民的行為感到難以接受，深怕新成立的國家公園仍舊對原住民造成偒害。於是馬告國家公園便在贊成與反對的聲浪中，仍處於籌設階段，無法正式成立。
四、國外原住民與國家公園合作經驗
（一）加拿大的做法

在馬告國家公園設立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原住民希望用所謂的「共管」，來化解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的衝突，另外一部分卻對此一機制，產生質疑，其實國外有許多原住民與國家公園和諧共處的成功案例，例如美國Badlands國家公園、澳洲的凱瑟琳峽谷國家公園、加拿大育空地區的國家公園等。以下簡單介紹加拿大的做法
，提供參考。
加拿大部分國家公園於設立之前，當地住民(原住民)已深根數代，並以其原有傳統生活模式來利用土地與自然資源，維持生計及生存。但國家公園的設立，帶來諸多公園管理機制及限制，直接影響當地原住民生活上的困擾。

    雖然國家公園設立時，並未以強迫之方式遷移當地的原住民遷移至國家公園範圍以外，惟接踵而來的限制，如狩獵漁撈之禁令、自然資源利用的限制，大大影響當地原住民的生活及傳統文化，許多原住民因而被迫自行遷離傳統居地。為了防止傳統賴以維生之土地、自然資源被無情的限制與剝奪，而直接影響生計，為了爭取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延續及生存權利，當地的原住民就常與園方發生不少的衝突。

    事實上，由於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的方式及傳統的生活習慣較為單純，且非常仰賴當地自然資源以求自給自足，並懂得如何與周遭環境保持和諧共處的關係，而不蓄意破壞。因此，國家公園設立之前，原住民雖然已有長久居住之歷史，但是由於長期與當地土地與自然生態有密切的互動，並知道土地與自然資源對其生活及延續傳統文化有深遠的影響，故懂得於取捨之間如何保護土地及自然資源。因此週遭自然環境及生態並未因原住民的利用與取得遭受很大的破壞及影響。然而，由於原住民的生活與大自然環境有長久的密切互動關係，因此對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傳統知識及經營管理模式，反而更增加當地豐富的人文及環境色彩。
    在1970年代以後，加拿大原住民族社群，開始積極主張恢復他們長久以來舊有的土地使用權、自然資源權及自治權，並試著推出更符合他們的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經濟及政治需求之新型國家公園或保護區。進而使加拿大政府認真思考於國家公園之設立，如何兼具自然生態的保護及地方人文之保存(原住民文化)，逐漸開啟居民參與國家公園(或保護區)經營管理機制之變革。

        經過多年的努力協商，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族訂定了土地與自治合約，並於合約規定，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之國家公園，於設立及經營管理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國家公園之設立、運作及經營，應充分尊重並認可當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歷史背景及相關權利。

2.國家公園之運作及經營，應該提供當地原住民就業機會，增加生活經濟條件。

3.在介紹國家公園內部時，若涉及當地原住民的文化相關的山川傳統地名及自然資源時，應給予認可並尊重原住民之權益。

4.鼓勵全民多去了解、欣賞及分享國家公園，盡量積極以其原貌留給後帶子孫。

5.在建立國家公園內與當地原住民有直接關係之重要傳統史蹟地與資源時，認可口述歷史是一直有效的與相關的研究方式。

6.國家公園的運作及經營管理，應認可並保護當地原住民的傳統及當代之使用。
       在這份合約上，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族顯示共同一致的最高目標，即自然生態的保護與生物的保育和原住民的文化與生存權都是重要的，且均不可忽略。

        重要的是，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族雖然簽訂了土地與自治合約，但於執行後更發現國家公園的管理機制更家嚴謹，原因是政府除積極保護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相關權益，及承認原住民因生計擁有使用自然資源之權利外，而原住民亦意識到了國家公園內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認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對象為自己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應該懂得珍惜並積極保護，進而同意園方增加國家公園區內禁獵之範圍，而積極保護自然環境生態，顯示政府與原住民在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已有共同的默契與認知。

        另外國家公園的管理委員會成員共有四名，由當地原住民社群推派兩名，另外兩名由聯邦政府所推派，但此四位委員須由環境部任命。而值得關注的是委員的總人數為偶數，在一般的實務上，若雙方以投票方式來決定國家公園內之經營管理及運作，很難得到明確的決定。但其實這是要突顯共管會的任何一項決定是靠協商，而不是靠多數決決定。這樣的設計，主要是為了使雙方從充分的共同討論中或獲取共識，進而接受並尊重對方之意見。但此設計制度，能被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族接受，是因為雙方討論時都能建立於互相信賴及合作的基礎上。

        但這種設計，共管會的層級高、影響層面廣，其共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有明文規定並獲得法令支持，因此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的合作關係產生了實質的效益。

    綜上所述，這些國家公園的管理機制之所以能夠有效的建立，是因為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協商的機制係在於互信合作的基礎下產生各項決定，且原住民長期爭取土地的權益過程中，同時取得他們傳統領域的權益，並了解需與國家共同維護國家公園之義務，國家亦能重視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最後取得的土地或資源，應加以珍惜，歸給部落共有，排除個人擁有之私心。
（二）化解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之趨勢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發現國外現今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規範產生衝突時，其調和機制的幾個走向
：

1、尊重原住民生存權利及傳統文化
有關當局的任何方案或措施，無論直接或間接接觸或利用區內資源者，均應以諧調、彈性及整體考量為原則，不得無理蠻橫地干擾原住民的傳統禁地和神聖資源。任何決策均需考量是否會影響當地原住民族群的生活與文化。

2、協商代替武力解決
政府必須願意倘開協商的管道與原住民溝通國家公園的相關事宜。經由此一程序，當局可將國家公園設立的理念向原住民傳達，而原住民亦可將本身的需求向當局表達，雙方在互相尊重的立場下，去協商一個保護區當局與原住民都可接受結果，一方面維護國家公園資源保育的立場，一方面又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及生存需求，達到雙嬴的局面。

3、適度補償及回饋

在資源保育的前提下，一些土地使用限制的機制必須維持，在此機制下，原住民的權益受損時，站在財產權保障的原則，適當的補償及相關利益的回饋，是各國保障原住民權益的共同作法。

4、參與或主導保護區的經營管理
在加拿大國家公園和原住民族共同管理。通常政府及原住民經由協商成立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中必須有百分之五十的原住民代表。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有權優先決定公園經營方向。由原住民參與管理與經營更可扼阻許多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使資源保育更具成效。由當地人特別是原住民擔任土地守護者的角色，已成功扼阻許多濫捕野生動物的行為。
  事實上，在地居民長期生活並融入當地生態環境，自然發展出資源取用、相關禁忌與傳統文化的生活智慧，其保育成效甚至優於現代化的經營管理，因此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應由早期的隔離式的模式，轉成與在地結合的參與式經營。
五、對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的質疑
既然馬告國家公園的催生過程中，有了原住民的參與，但為何遲至今日仍無法順利成立？在這個過程中來自各界及原住民的質疑不斷，以下將其質疑的理由分析如下：
（1） 預定範圍調查粗糙
目前在預定中的馬告國家公園內，東側的21000公頃中僅有47-52林班約千餘公頃的完整扁柏檜木純林，其他的巨木多呈點狀零散分布。而西側唯一接近純林的大溪事業區33林班巨木群卻緊靠著國家公園界線，未劃進馬告區內（吉娃斯˙阿麗，2002）。到底馬告國家公園的範圍是如何訂出來的？其依據為何？環境資源調查做得完不完整，遭到很多原住民的質疑。
原住民擔心的是，因為自己的生活空間一旦被劃入國家公園的範圍內，國家公園法第13條條文所規定的限制事項便產生法律效應，他們的生活便會遭到箝制。
（2） 國家公園法尚未修法
為了解決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使用行為的限制，化解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之衝突，有賴國家公園法之修訂。目前提出的修正案中最主要有三項變革：

1. 原住民狩獵的開放；
2. 國家公園諮詢委員會的成立；以及

3. 管理處員工中原住民員額的比例。

    第1項的修訂，主要是回應原住民對現行第13條條文的反彈。第2項則是為原住民參與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提供法源依據。第3項則是為提供原住民在地就業機會。
    姑且不論修法的內容是否符合原住民的期待，但是目前尚未修法通過，一旦國家公園正式成立了，必須適用現行法律的規定，以往的的問題立刻浮現，衝突的情形將無可避免。
（3） 共管機制尚無實質內容
共管機制的納入是部分原住民人士贊成馬告國家公園設立的主因之一。大多數的原住民也肯定，位於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的國家公園的管理經營，應有原住民參與。但是實質做法為何？是很多原住民關心的焦點！但很多原住民團體卻質疑目前的設計，是否真能落實所謂的共管？很多實質的內容及具體的做法必須先行釐清。
（4） 設置目的不明～為開發觀光？為保護檜木？
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乃從保護檜木林的森林運動發展而來，故而亦有原住民質疑設置國家公園是否是維護檜木林的唯一且必要的手段（高揚昇，2001）？另外，為了提振部落產業發展，不能避免的引進觀光人潮，而這些人潮會不會反而為這些千年檜木林帶來傷害？這些都是引起原住民關注的重點。
        就筆者與原住民的接觸，在地原住民最關心的，其實是他們的生計問題，種植高冷蔬菜水果，農忙之餘則以獵與採集來貼補。如果國家公園設立所帶來的商機，提供的利潤大過對狩獵、採集限制的不便，原住民就可能同意國家公園的設立。因此在馬告國家公園應不應該成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擁有檜木資源的新竹尖石地區的原住民團體傾向於贊成設立，而沒有此資源的宜蘭大同之原住民部落，則因國家公園的設立，帶來了狩獵採集等之限制，而傾向於反對。
六、結論
    過去國家公園的設立，因為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家公園範圍內原住民的生計、生活，因此衝突事件不斷發生。本文探討了衝突發生之原因，並由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過程探討改變此一衝突關係的可能。

馬告國家公園雖因贊成與反對兩種力量之強勢對峙，至今未能正式成立。但其發展歷程，仍為國家公園與原住民和諧共處的預期，帶來了不同的啟示。
（1） 馬告國家公園是第一個由民間團體主導的國家公園，有別於其他國家公園由政府主導設立。

（2） 提出有別以往的原住民參與共管機制，落實尊重原住民的理念。

（3） 在設立過程中原住民由以往堅絕的反對，轉而有部分原住民贊成。與過去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等同衝突之關係，有明顯之不同。

    未來馬告國家公園能否正式成立，並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期望此一歷程中，原住民參與國家公園之推動，並提出的不同以往的理念，例如共管機制，原住民傳統活動突破目前國家公園法第13條限制等，在未來能予以落實，讓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的關係，能由過去的衝突關係，轉而成為真正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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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墾丁國家公園外，尚有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及東沙等六座國家公園。


� 整理自紀駿傑、王俊秀，1998、黃躍雯，1999、楊允言、黃玉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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